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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10日讯（记者
崔岩） 10日，山东产业援

疆暨新疆喀什（济南）招商引资
推介会成功举办。来自山东17
个市的 165家企业参加推介
会，初步达成合作意向项目51
个，总投资近15亿元。

推介会上，山东省及喀什地
区相关部门和领导分别就喀什
经济社会发展、喀什地区招商引
资政策及山东产业援疆等情况
进行了详细介绍和推介。此次推

介会重点面向纺织服装、电子元
件组装、农副产品加工等劳动密
集型产业进行招商推介。

为何重点推介劳动密集型
产业？“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劳
动力充足。”新疆喀什疏勒县常
务副县长孙东华表示，为储备
劳动力，目前当地已经组织了
10000人参与技能培训，另有
10000人也将马上培训。

“公司落户喀什疏勒县三年
了，目前辐射乡镇有5个卫星工

厂，解决当地就业1000人左右。”
山东单县宇丰劳保用品有限公
司负责人石秋霞看中了当地前
景，此次推介会上当场签约，“未
来我们将扩大到10个以上卫星
工厂，解决3000人就业。”

推介会上，青岛即发集团、
寿光蔬菜产业集团、康平纳纺
织有限公司、蓝光电子等13家
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涉及纺
织服装、电子元件组装、电子信
息、农副产品加工等8个领域。

喀喀什什来来鲁鲁招招商商，，当当场场签签1133个个项项目目

本报记者 马云云 崔岩
通讯员 曲衣羽 曾辉

3万元以下
可以申请买保险

张强和李维在荣成发生
交通事故，经荣成交警大队
认定李维应承担事故的全部
责任，张强将李维诉至荣成
法院索要赔偿，经荣成法院
审理判决，李维应支付各项
费用共计3万元，随后案件进
入执行程序。

但李维一直下落不明且逃
避执行，执行法官对其财产进
行查控后也没有发现可供执行
的财产，案件至今无法执行。

“执行也是有风险的，这就
是一起典型的执行不能案件。”
荣成法院执行指挥中心主任姜
宝超说。

如何保障申请执行人的
合法权益，今年4月，威海法
院实施执行保险制度，引入
小额执行案件责任保险，针
对立案标的额为3万元以下，
申请人自愿购买保险，在法
院穷尽执行措施，在被执行
人确无偿付能力时，由保险
公司代为给付。

也就是在执行案件中，
不论是否可以执行到位，只
要当事人自愿，都可申请这
一险种，经保险公司审查确
认后，当事人支付保费，保险
公 司 将 保 险 金 额 汇 给 当 事
人，这样就把执行不能的风
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如果
案件执行到位，再由保险公

司受领执行款。
得知法院推行小额执行

案件责任保险，张强决定购
买保险来转移风险。他先是
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提
交相关材料，经保险公司审
查符合条件。双方将于近期
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张
强支付 2 0%的保费，紧接着
就能受领保险公司的3万元
保险金。如果李维的财产执
行到位，再由保险公司追偿。

联合信用惩戒作保障
保险公司事后追偿

实践中，像张强这样遇到
高执行风险的案件并非一两
件，申请了强制执行并非就是
万事大吉，许多案件在执行中
会遇到多种不确定性，法院在
穷尽各种执行措施后，仍然无
法及时执行到位，执行法院一
般将风险较高的情形大致分为
几类，包括被执行人资不抵债、
无力赔偿；被执行人故意逃债
下落不明、查无财产；交通等意
外事故导致被执行人无力赔
偿；申请执行人未采取保全措
施；被执行人隐匿财产、规避逃
避执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跨

区域执行案件难度增加等。
“这类案件几乎等同于执

行不能案件，难以解决的案件
才进入执行程序，在全部执行
案件中占很大的比例，一般来
说占比在三四成。”威海市中级
人民法院执行二庭庭长周明强

表示。
保险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商业风险，“我们在日常
案例中发现，一些涉民生案件
都是小额案件，相当一部分在
十万元以下，如果执行不了，
法院耗时费力老百姓还不满
意。”周明强介绍，为了标的额
两三万元的案件，法院常常要
付出大量司法资源，甚至要跨
省执行。

为此，法院决定联合人保
公司推出小额执行案件责任保

险，以解决群众密切相关小额
案件。

对张强而言，购买执行保
险后，短期内就能领到保险金，
不但节省了时间，也不用再迟
迟等待执行结果，承担执行风
险了。

而对保险公司而言，在实
施了联合信用惩戒制度后，保
险公司虽然代为给付，但被执
行人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还是要
偿还给保险公司。

周明强说，“申请执行人拿
到保险金，保险公司收取保
费，部分被执行人为了免除失
信惩戒也会选择偿付到位，执
行法院也避免了在大量小额
案件上浪费司法资源，可谓一
举多得。”

小额责任执行保险
限额或将提高

目前，威海法院已有三起案
件的申请执行人通过小额保险
领到了执行款，其中威海经济开
发区人民法院的一起案件也很
有典型性。2014年5月至2015年5
月，被告侯某以公司经营需要资
金周转为由向原告谭某借款9万
元，侯某向谭某偿还6万余元后，
余下的2万余元借款始终拒不偿
还，谭某将侯某诉至法院。在法
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但侯某逾期仍未偿还借款，
谭某向法院申请立案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侯
某还是不还钱。即便被司法拘
留15天，侯某仍态度强硬。

谭某在得知小额执行案件
责任保险这一消息后决定试一
试，在向保险机构提出申请并
缴纳案件标的额的20%即4000
余元保费后，不久便接到了保
险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
其领取2万余元保险金。放下电
话，谭某说：“案子的执行款总
算是有着落了，可比我整天找
人、要财产要省心得多。”

周明强认为，小额执行保
险的引入给执行工作不少启
示，“应该通过执行制度创新系
统地解决执行中的顽疾，执行
不能案件反映的往往是商业风
险，商业风险应当也有商业解
决之道。”3万元的“限额”是法
院与保险公司初步协商的结果，

“以此来试点，如果成效显著，下
一步小额责任执行保险的数额
可能拓展到5万元、10万元。”

老老赖赖欠欠钱钱，，保保险险公公司司先先““埋埋单单””
商业之道破解老赖执行难，威海法院推出执行小额保险

近日，威海荣成市
民张强来到保险公司
签订合同，保险公司将
把3万元保险金打入他
的账户，一个悬在心头
的疙瘩终于解开。作为
申请执行人，他再也不
用生活在寻找老赖的
迷茫中了。为应对执行
风险，山东部分市实施
了执行保险制度，申请
执行人可自愿投保，在
被执行人没有偿还能
力时，由保险公司代为
给付。 老赖

故意逃债、无力赔偿、
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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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万元以下
可申请保险

7月10日18时58分，济南市公交总公司驾驶人马某某将鲁A18567号公交

车停放在山大南路历山路西口路北侧，头西尾东停车后离开，19时11分许

公交车自行由东向西移动，在行驶过程中与一辆电动二轮车、一辆电动三

轮车相撞。事故造成张某某(男)当场死亡、刘某某(女)受伤经送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另有二人轻微伤。 本报记者 时培磊 许建立 摄影报道

济济南南一一公公交交车车溜溜车车致致两两死死两两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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